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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員工加班費管制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

管制員工加班費支給，依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第

四點第一項規定，特訂定

本要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

管制員工加班費支給，落

實各機關員工加班費支給

標準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第四 

點第一項規定：「各機關應就加 

班費之支給訂定管制要點，並 

得審酌業務需要、機關特性及 

財政狀況等因素訂定。」爰明 

定本要點之訂定依據。 

二、本要點所稱員工，包括本部  

   編制內職員、約聘僱人員、 

   駐衛警及技工、工友(包括 

   駕駛)。 

二、本要點所稱員工，包括本部  

   編制內職員、約聘僱人員、 

   駐衛警、及技工、工友(含駕 

   駛)。 

酌作文字修正。 

三、支給要件：本部員工因業務

需要，於規定上班時間以

外經單位主管覈實指派延

長工作者，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平日加班： 

  1.本部員工因公有加班必要

時，應於差勤系統線上點

選「加班指派單」，敘明具

體事由及起訖時間，透過

電子流程傳送至單位主

管，經由單位主管完成簽

核之手續；下班後臨時指

派加班，仍應填妥加班指

派單。加班指派單至遲於

次日完成線上申請，未經

事前線上申請加班，除因

特殊情形於事後專案簽奉

核准者外，不予核發加班

費。 

  2.平時加班人員應於加班後

刷下班卡。 

(二)假日加班：  

三、支給要件：本部員工因業務

需要，於規定上班時間以

外經主管覈實指派延長工

作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平日加班  

  1.本部員工因公有加班必要

時，應於差勤系統線上點

選「加班指派單」，敘明具

體事由及起訖時間，透過

電子流程傳送至單位主

管，經由單位主管完成簽

核之手續；下班後臨時指

派加班，仍應須填妥加班

指派單。加班指派單至遲

於次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完

成線上申請，未經事前線

上申請加班，除因特殊情

形於事後專案簽奉核准者

外，不予核發加班費。 

  2.平時加班人員應於加班後

刷下班卡。 

(二)假日加班：  

  1.因特殊情形須於假日指派

加班者，應於假日前透過

一、序文、第一款、第三款及第

四款依本部實務作業情形

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款及第五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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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特殊情形須於假日指派

加班者，應於假日前透過

差勤系統線上點選「加班

指派單」，敘明具體理由及

起訖時間，並經單位主管

核准後，送人事處備查。 

  2.假日加班人員以加班事實

為準，並按到、離部之時間

刷上、下班卡。 

(三)部外加班：部外加班無法

刷加班卡人員，由主辦單

位事先報部、次長核定，並

檢具簽到退紀錄，送人事

處登記。 

(四)加班當日忘記刷上、下班

卡人員之加班時數採計規

定如下： 

  1.平日忘記刷上班卡者，當

日加班應以實際出勤情形

覈實計算其加班時間。 

  2.平日忘記刷下班卡者，不

得申報加班。 

  3.假日忘記刷上班卡或下班

卡者，不得申報加班。 

(五)本部人事處定時接收加班

刷卡時間，於次月十日前，

繕製加班時數統計表，作

為核發加班費之依據。 

 

差勤系統線上點選「加班

指派單」，敘明具體理由及

起訖時間，並經單位主管

核准後，送人事處備查。 

  2.假日加班人員以加班事實

為準，並按到、離部之時間

刷上、下班卡。 

(三)部外加班：部外加班無法

刷加班卡人員，由主辦單

位事先報部、次長核定後，

送人事處登記。 

(四)加班當日忘記刷上、下班

卡人員之加班時數採計規

定如下： 

  1.忘記刷上班卡者，當日加

班應以正常下班時間，即

自下午五時三十分起算其

加班時間。 

  2.忘記刷下班卡者，不得申

報加班。 

(五)本部人事處定時接收加班

刷卡時間，於次月十日前，

繕製加班時數統計表，作

為核發加班費之依據。 

 

四、員工加班費之計算，以每小

時為單位，其計算方式如

下： 

(一)職員：非主管按加班當月

份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二

項之總和，主管連同主管

職務加給三項之總和，除

四、支給基準：加班費之支給，

以小時為單位，並依下列

方式計算： 

(一)職員：非主管按加班當月

份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二

項之總和，主管連同主管

職務加給三項之總和，除

以二百四十計算之。 

一、查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第二點規定：「各機關員工

加班費之計算，以每小時

為單位，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職員：非主管按月支

薪俸、專業加給二項，主管

人員及簡任(派)非主管人

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

加給有案者，另加主管職

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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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百四十為每小時支給

基準。 

(二)約聘僱人員：按加班當月

份月支單一薪酬除以二百

四十為每小時支給基準。 

(三)駐衛警：非主管按加班當

月份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

二項之總和，主管連同主

管職務加給三項之總和，

除以二百四十為每小時支

給基準。 

(四)技工、工友：按加班當月份

月支工餉、專業加給及報

經行政院核定有案之每月

固定經常性工作給與之總

和，除以二百四十為每小

時支給基準。  

       前項人員，如適用勞動

基準法者，應依勞動基準

法相關規定，核算其每小

時支給數額。  

(二)約聘僱人員：按加班當月

份月支單一薪酬除以二百

四十計算 

(三)駐衛警：非主管按加班當

月份月支薪俸及專業加給

二項之總和，主管連同主

管職務加給三項之總和，

除以二百四十計算之。 

(四)技工、工友：按加班當月份

月支工餉、專業加給及報

經行政院核定有案之每月

固定經常性工作給與之總

和，除以二百四十計算之。  

       前項人員，如適用勞動

基準法者，應依勞動基準

法相關規定，核算其每小

時支給數額。 

 

給之職務加給三項之總

和，除以二四〇為每小時

支給標準。（二）約聘僱人

員：按月支單一薪酬除以

二四〇為每小時支給標

準。（三）技工、工友：按

月支工餉、專業加給及報

院核定有案之每月固定經

常性工作給與之總和，除

以二四〇為每小時支給標

準。」爰第一項配合上開規

定，酌作文字修正。 

二、另駐衛警係依各機關學校

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

法設置，該辦法就加班費

未有統一規範，實務上由

各駐在單位自行規範，爰

本部駐衛警於本要點訂定

時已納入規範，併予敘明。 

五、職員、約聘僱人員及駐衛警

加班費管制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職員、約聘僱人員及駐衛

警每人每日支給加班費時

數最多不超過四小時，放

假日及例假日不超過八小

時，每月合計不超過二十

小時，超過部分不予核發

加班費，得選擇於加班後

一年內補休假。 

 (二)因處理重大專案業務、解

決突發困難問題、搶救重

大災難，或為應季節性、週

期性工作，需較長時間於

規定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

五、員工加班時數之管制規定

如下： 

(一)員工每人每日(含例假日)

加班時數最多不得超過四

小時；其每月合計不得超

過二十小時，超過部分不

予核發加班費，但得補休

假。 

 (二)因處理重大專案業務、解

決突發困難問題、搶救重

大災難，或為應季節性、週

期性工作，需較長時間於

規定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

作者，應事前於差勤系統

線上點選「專案加班單」，

敘明專案加班具體事由及

一、查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第三點規定：「各機關對經

依規定指派加班之職員及

約聘僱人員，得鼓勵其選

擇在加班後一年內補休

假，並以小時為單位，不另

支給加班費。」第五點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各機關職員及約聘僱人

員加班費管制依下列規定

辦理：(一)各機關職員及

約聘僱人員加班，應由其

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

覈實指派，每人支給加班

費時數上限如下：１、上班

日不超過四小時。２、放假

日及例假日不超過八小

時。３、每月不超過二十小

時。(二) 機關因業務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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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事前於差勤系統

線上點選「專案加班單」，

敘明專案加班具體事由及

起訖時間，經單位主管核

准後，始得支給專案加班

費。每月支給專案加班費

時數合計最高不得超過六

十小時，超過部分應以補

休假為主。專案加班期間

之申請每次以三個月為

限。 

(三)職員、約聘僱人員及駐衛

警依規定加班，得選擇於

加班後一年內補休假，並

以小時為單位，不另支給

加班費。應補休假逾期仍

未補休假者，視同放棄，並

不得補報加班費。 

起訖時間，經單位主管核

准後，加班指派單每月加

班合計最高不得超過六十

小時，超過部分不予核發

加班費。但得補休假，專案

加班之申請每次以三個月

為限。 

(三)員工依規定加班，得選擇

於加班後六個月內補休

假，並以小時為單位；其不

另支給加班費。應補休逾

期仍未補休者，視同放棄，

並不得補報加班費。 

或工作性質特殊或為處理

重大專案業務，或解決突

發困難問題，或搶救重大

災難，或為應季節性、週期

性工作，需較長時間在規

定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

作，報經主管機關或主管

機關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准

後始得 支給 專案 加班

費。……」。 

二、各級行政機關及公立學校

技工、工友及駕駛於八十

七年七月一日納入勞動基

準法適用範圍後，依行政

院九十年六月七日臺九十

人政企字第一八○五○八
號函修正「各級行政機關

及公立學校工友納入勞動

基準法適用範圍後勞動條

件適用法規及主管權責劃

分表」規定，渠等人員延長

工作時間（加班時數）及加

班費係適用勞動基準法及

其相關法規釋例，不適用

本點規定，爰序文「員工」

之文字修正為「職員、約聘

僱人員及駐衛警」。又本點

係規範請領加班費之時數

限制，及超過加班費通案

標準時之處理程序，序文

原「加班時數之管制」之文

字修正為「加班費管制」，

各款文字配合調整修正。 

三、查現行每人每日支領加班

費以四小時為限之規定並

無平日與假日之區別，為

應業務實需，修正第一款，

新增放假日及例假日以不

超過八小時之規定。 

四、為鼓勵補休假並增加職員

及約聘僱人員運用補休假

之彈性修正第三款，將補

休假期限由六個月延長至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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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部各單位加班費分配：本

部各單位加班費之支給，參

酌前二年度各單位年度加

班時數比率、公文總量(總

收文及創稿)加計會簽公文

量(三件折算一件)比率及

每人承辦公文件數之平均

為計算基準，權重分別為百

分之七十、百分之二十及百

分之十統籌分配得動支加

班費數額，由各單位自行控

管，各單位加班費不足支付

之加班時數，應以補休假方

式辦理。 

六、本部各單位加班費分配：本

部各單位加班費之支給，參

酌前二年度各單位年度加

班時數比率、公文總量(總

收文及創稿)加計會簽公文

量(三件折算一件)比率及

每人承辦公文件數之平均

為計算基準，權重分別為百

分之七十、百分之二十及百

分之十統籌分配得動支加

班費數額，由各單位自行控

管，各單位加班費不足支付

之加班時數，應以補休方式

辦理。 

酌作文字修正。 

七、本部次長以上人員，除奉派

進駐中央及地方災害應變

中心或進駐各主管機關與

所屬機關成立之緊急應變

小組外，不得支給加班費，

並得依加班事實按規定給

予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

之補償。 

 

七、簡任以上人員支領主管職

務加給有案者加班，均不

另支加班費。但得依加班

事實於六個月內擇期補休

假。 

ㄧ、查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

三條規定，公務人員經指

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

務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

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

他相當之補償。復查各機

關加班費支給要點第五點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各

機關簡任以上首長及副首

長，除奉派進駐中央及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或進駐各

主管機關與所屬機關成立

之緊急應變小組及前款但

書所列各類人員外，不得

支給加班費。但得依加班

事實按規定給予補休假、

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 

    」。 

二、審酌簡任以上主管人員於

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辛

勞程度與其他人員尚無不

同，且行政院亦考量其辛

勞，陸續放寬各機關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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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支領主管職務加給或

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

給有案者奉派進駐中央及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於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

奉派進駐各主管機關與所

屬機關成立之緊急應變小

組之人員得支領加班費。

為衡平對待渠等人員加班

之補償，爰放寬渠等人員

得支給加班費，惟審酌機

關首長及副首長肩負機關

業務推行責任，其身分與

一般簡任人員不同，爰依

上開要點規定，規範簡任

以上首長及副首長除有上

開情形外，不得支給加班

費，並酌作文字修正。 

八、職員及駐衛警加班分別由

本部人事處及政風處辦

理；技工、工友採行彈性上

班，並依需要調整工作時

間，儘量避免加班，駕駛之

加班亦應從嚴管制。 

八、職員及駐衛警加班分別由

本部人事處及政風處辦

理；技工、工友採行彈性上

班，並依需要調整工作時

間，儘量避免加班，駕駛之

加班亦應從嚴管制。 

本點未修正。 

 

九、加班費報支案件均應覈實 

    ，不得浮濫、不得代刷，有

虛報情事，依法追繳當事

人所領款項，並予以懲處。 

九、加班費報支案件均應覈實 

    ，不得浮濫、不得代刷，有

虛報情事，依法追繳當事

人所領款項，並予以懲處。 

本點未修正。 

 


